
� � 我国自古就有扶弱济残的文化传统，有关残疾人保障方面的思想根基深厚且传承不殆，随着历史推移不断丰富
和发展，更在历朝历代指导着残疾人保障的相关实践，发挥着能动作用。 鉴于思想文化的传承影响及受其制约的制度实
践所具有的因循惯性，《中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探析》一文对我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进行挖掘和梳理，探究其发展脉
络与主要内容，以期据史为鉴，去糟取精，助力于当前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与建设。

《中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探析（上）》梳理了包括儒家、墨家思想中的大同思想、民本与仁政思想、兼爱思想在内的
我国残疾人保障的思想渊源，以及养恤、优抚、赈济与蠲免等思想或主张。 本期推出的《中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探析
（下）》将对宗法思想、互助思想与残疾人保障的关系进行介绍，并对我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的历史价值进行辩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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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桂琰
中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探析（下）

宗法思想

宗法思想发源于远古氏族
社会的祖先崇拜， 与中国以血
缘为基础的古代社会结构紧密
联系。《礼记 礼运》中规范“父
慈、子孝、兄良、弟弟、夫义、妇
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
者谓之人义”，这是宗法思想的
基本伦理元素， 体现了以血缘
为纽带， 以等级制为表观的宗
法关系。 宗法制度起于夏商时
代， 夏朝的建立开始了政治组
织与原始社会家族组织的合而
为一，开创了“家天下”的政治
局面。 西周时期，宗法思想开始
完备，支持了以血缘为基础，与
宗教紧密结合， 父家长拥有绝
对统治权的宗法制度。 在之后
的整个封建王朝， 宗法思想一
直处于最基本也最坚固的社会
思想层面， 是中国古代社会保
障一直以家庭为基础单位的主
要原因。

宗法思想在对政府保障不
能覆盖的残疾人救助上起到重
要作用， 它强调的是家庭成员
对残疾人应当担当起照顾生活
起居的责任。 在我国古代，国家
收养的主要对象是“鳏寡孤独
疲癃残疾之穷民”，地方对残疾
人的救助亦有明确的限制性
规定。 因此，大量生活贫困的
残疾人并不可能得到国家与
社会的帮助，只能以“讲好和
礼，以笃恩纪”为宗旨，以血缘
关系为基础， 以民间自我救助
为主要形式的家庭和宗族来保
障。 同一家庭和宗族内部扶危

济困、互帮互助，保证了家人和
族人不因残因病因灾而难以生
存，维护了家庭、宗族小团体的
稳固与延续；同时，在宗族救助
的基础上，由内及外，自近而远，
推己及人，视国如家，也奠定了
全社会一体的保障理念，有利于
推动更高层次的社会保障。

当然，宗法思想的负面影响
在于，残疾人自古以来便被视为
家庭问题，残疾人由家庭成员照
顾一直被认为天经地义，甚至残
疾人的出生还被看成是上天对
其家庭的惩罚，这一传统观念时
至今天还在影响着一些人的思
想，这不能不说是过时的糟粕。

互助思想

互助思想是得到儒家、墨家
等共同认同的传统思想。 孔子宣
扬“仁德”，强调推己及人、助人
为善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孟子在
《滕文公》中主张：“出入相友，守
望相互，疾病相扶持”（《孟子·腾
文公上》）。 与儒家思想相对的墨
子也提出：“有利者疾以助人”和
“有力以劳人 ”（《墨子·兼爱
下》）， 主张全社会组织起来，依
靠社会的力量，有余力余财的人
扶助贫困弱势的人免于生存危
机。 汉代于吉竭力劝人互助，认
为智者养愚者， 力强者养力弱
者，后生养老者，此乃天经地义。
宋代学者张载则主张“救灾恤
患，敦本养末”，同时提出敬老、
慈幼、扶困和济贫的愿望；同时
代思想家程颐提出的“亏者盈
之”的观点也同样包含互助思想
因素在内。 作为道家源头的老子

也主张“损有余而补不足”。 可
见，互助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得到
公认的思想主张。 正因为此，中
华民族自古以来被认为是乐善
好施的民族。

互助思想包含着朴素而伟
大的人道主义精神， 即人人互
爱、互助，符合社会需要和人类
发展规律。 这种思想深刻地影响
了古代残疾人保障，既包括经济
层面，富裕者应该给予贫困者救
济；也包括人力方面，对残疾人
实施养恤、照料和帮助；同时还
涉及精神层面的怜悯、同情与慰
藉。 互助思想使残疾人保障跳出
家庭和宗族， 摆脱血缘束缚，促
进了邻里、同乡甚至整个地区的
民间保障。

在我国农村地区，就不乏邻
居照顾残疾人的传统，甚至农村
五保户在晚年即使没有国家救
援也能够在邻里互助中度过晚
年。 在城市，北京地区的四合院
结构，便集中展示了邻里之间的
相互照顾，这种照顾很自然地包
括对残疾人的照顾。 因此，互助
思想不仅是一种伟大的思想，而
且是一种可以付诸行动的思想，
它甚至可以视为今天志愿者活
动的源头， 并且是相对固定、持
久的志愿行为。

启发与思考

我国残疾保障思想发端较
早且体系比较完整。 大同思想、
民本与仁政思想、兼爱思想作为
残疾人保障思想的渊源，为其产
生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政治、文
化和伦理土壤。 西周时期既已出

现有关残疾人
保障的相关论
述， 思想之早
实属罕见。 具
体的残疾人保
障思想可按照
政府、 家庭与
社会三条线索
进行梳理。 养
恤、优抚、赈济
与蠲免均是基
于政府责任的
保障思想，强
调国家在残疾
人保障中所起
的作用， 提倡
给予物质、经济、政策等多方面
保障；宗法思想深刻影响了家庭
与宗族对残疾人的救助与保障，
奠定了我国古代社会保障以家
庭为基础的特点；互助思想则对
整个民间行为起到催化作用，
使残疾人保障有可能摆脱血缘
限制，发展至邻里、相亲甚至整
个社会。 受上述思想影响，我国
古代残疾人保障具有国家扶助
和家庭保障的特点， 并形成了
以家庭和宗族为保障单位，以
民间行为与政府扶助为补充的
保障形式。 这一点伴随着社会的
发展变化，当然难以为继，即国
家与社会对残疾人保障的责任
较之家庭与邻里而言，显得更为
必要且重要。

对我国古代残疾人保障思
想的历史价值应该辩证分析。 一
方面，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兼具
理想性与现实性。 既包涵美好愿
望，蕴含着人道主义光辉和人文
关怀，又能够部分地被统治阶级

所采纳， 从而转化为实际政策、法
律和措施，但毕竟保障有限，从而
更多的仍然是家庭的责任。另一方
面，古代残疾人保障思想同时体现
了先进性和历史局限性。虽然思想
出现很早且不断传承丰富，具有前
瞻性和实践性，但其目的始终是维
护封建秩序，包括封建统治秩序与
宗法制度，对残疾人也普遍存在着
偏见与歧视，且让残疾人一直停留
在被动救助和保障上。这一点显然
并非现代社会所能够接受。

我国古代残疾人保障实践活
动内容丰富， 对残疾人保障对象、
保障内容、 保障水平和运作方式
等都有过相应的规范，这对于界
定和构架我国现代社会残疾人
保障基本概念、范畴与体系可以
起到参考作用。 但也应该看到古
代残疾人保障思想受到时代环
境影响的历史局限，我们需要做
的就是去糟取精， 正确认识其中
的积极部分，予以发扬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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